巴彦淖尔市推进知识产权
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实施方案

一、总体要求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（2021—2035年）》及国家知识产权局《关于推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意见》（国知办发服字〔2024〕9号）要求，立足巴彦淖尔市农畜产品精深加工、向日葵等重点产业发展实际，以“标准化筑基、规范化提效、便利化惠民”为核心，构建覆盖“创造—运用—保护—管理—服务”全链条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，为优化营商环境、赋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。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
一是对标国家要求，贴合本地实际。严格遵循国家公共服务标准规范，结合我市69个公共服务网点布局、地理标志产业集聚等特点，突出政策落地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二是政府主导推动，多方协同参与。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为牵头单位，联动旗县区局、经济开发区等多方力量，形成“上下贯通、左右协同”的工作格局。三是聚焦服务重点，强化普惠均等。在保障各类创新主体基础服务需求的同时，重点支撑科技型企业和地理标志产业，实现普惠服务与重点服务并重。四是问题导向攻坚，动态优化提升。针对服务流程不优、线上线下融合不足等问题，建立常态化整改机制，持续提升服务效能。
二、建设目标
（一）总体目标。
到2025年12月底，全面建成“标准统一、流程规范、渠道畅通、服务高效”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，实现公共服务事项100%标准化、服务流程100%规范化、高频事项90%以上便利化，重点产业知识产权服务覆盖率达100%，创新主体满意度稳定在95%以上，跻身全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先进行列。
（二）具体目标。
一是标准化建设目标。编制涵盖18类以上公共服务事项的标准化清单，明确服务对象、流程、时限等7项核心要素，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健全，年度更新率不低于1次。二是规范化建设目标。建成1个市级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窗口，在8个旗县区设立标准化服务网点，实现专利、商标、地理标志等业务全覆盖；线上服务平台功能优化升级，全程网办率达90%以上；线上线下服务同标准一体化办理，“好差评”制度全面落地。二是便利化建设目标。高频事项较2024年平均办理时限实现压缩；推行事项办理“告知承诺+容缺办理”流程，关联事项集成办覆盖全市，惠及企业超200家。三是重点服务目标。形成重点产业知识产权服务包，建立科技型企业专属服务机制，专利转移转化公共服务支撑能力显著提升。
3、 重点任务及责任分工
（1） 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。
编制《巴彦淖尔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事项清单（2025版）》，涵盖创造、运用、保护等全链条18类事项，明确7项核心要素；制定清单动态管理办法，建立“年度集中调整+紧急事项即时调整”机制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各旗县区市场监管局）
（2） 服务窗口规范化建设。
升级市级知识产权综合服务窗口，拓展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相关服务，实现业务全覆盖；规范窗口管理制度，落实首问负责、一次性告知等制度；完成8个旗县区服务网点标准化改造，统一标识、流程和服务规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各旗县区市场监管局）
（3） 线上服务平台规范化建设。
整合优化市级知识产权线上服务平台，解决功能分散问题；提升网上办理深度，实现线上高频事项全程网办；完善办事指南和操作说明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各旗县区市场监管局）
（4） 线上线下融合规范化。
实现所有服务事项线上线下同标准办理，不得强制线上预约；建立线下窗口与线上平台数据互通机制，确保办理进度实时同步；优化线下服务体验，设置自助办理区和帮办代办岗位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各旗县区市场监管局）
（5） 办事流程便利化优化。
梳理高频事项办理流程，通过数据共享减免证明材料；推行事项“告知承诺+容缺办理”，明确核查和风险防范机制；压缩平均办理时限	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各旗县区市场监管局）
（6） 关联事项集成办推进。
推动知识产权业务与企业设立、变更等事项集成办理，实现“一表申请、一套材料”；建立重点产业服务集成机制，提供专利导航、转化运用等套餐式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各旗县区市场监管局）
（7） 政策服务免申办落实。
梳理资助奖励、资质认定等政策，实现“免申即享”；建立企业数据共享库，精准匹配政策条件，主动推送服务；优化依申请事项办理，梳理申请表、缩减申请材料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各旗县区市场监管局）
（8） 重点产业服务强化。
为向日葵、黄柿子等重点产业制定专属服务方案，建立专利导航和风险预警机制；在经济开发区、农高区设立服务站，实现园区服务全覆盖；每年发布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发展报告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各旗县区市场监管局）
（9） 科技型企业服务升级。
开展知识产权培训，覆盖企业超300家；设立科技型企业专属服务空间，提供定制化管理规划服务；强化质押融资和专利转化服务，助力企业融资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各旗县区市场监管局）
（10） 服务评价机制建设。
实现线上线下服务“好差评”全覆盖，保障评价自愿自主；建立“评价—整改—反馈—监督”闭环机制，提高整改完成率；3.每季度公开服务评价结果和整改情况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各旗县区市场监管局）
4、 保障措施
（一）组织保障。
成立由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，每月召开调度会，协调解决推进中的难点问题。各旗县区分局同步成立工作专班，确保任务落地。
（二）监督考核。
将本方案落实情况纳入各相关单位年度绩效考核，定期开展专项督查，对工作推进有力、成效显著的予以通报表扬；对推诿扯皮、进展缓慢的严肃追责问责。
（三）宣传推广。
通过巴彦淖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、政务服务大厅宣讲等渠道，宣传公共服务清单、办理流程和便利化举措。总结推广典型案例，提升政策知晓度和企业获得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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